
南川教函〔2026〕36号

重庆市南川区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南川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南川区第五届中华经典

诵写讲大赛的通知
各语委成员单位，各学校、幼儿园，教育督导责任区，直属事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促进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等3部门关于开展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的通知》（渝教语发〔2026〕2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决定开展南川区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典耀中华，赓续文脉

二、大赛组织
重庆市南川区教育委员会、重庆市南川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三、大赛项目
本届大赛分四个赛项：经典诵读大赛、诗词讲解大赛、汉字书写大赛、篆刻大赛。每个赛项均设社会人员组（非在校师生），各赛项具体要求见附件1。
四、活动对象与组别

（一）经典诵读大赛。
参赛对象为我区中小学在校学生，在职教师，社会人员。

分为小学生组、中学生组、职业学校学生组、中小学教师组（含幼儿园教师）、校（园）长组、社会人员专业组、社会人员家庭组、社会人员退休组、社会人员非专业兴趣组，共9个组别。

每组可个人参赛，也可2人（含）以上组成团队参赛。参赛过程中人员不得替换、增减。各参赛选手只能参加一个赛项。社会人员组至少有1名社会人员。

（二）诗词讲解大赛。
参赛对象为全区中小学在校学生，在职教师，社会人员。

分为小学生组、中学生组（含职业学校学生）、小学教师组、中学教师组（含中职教师）、社会人员组，共5个组别。
（三）汉字书写大赛。
参赛对象为全区中小学在校学生，在职教师，社会人员。

设硬笔、毛笔和粉笔三个类别。其中硬笔、毛笔每个类别分为小学生低段组（1—3年级）、小学生高段组（4—6年级）、中学生组（含中职学生）、教师组（含幼儿园在职教师）、社会人员组；粉笔类别分为小学教师组（含幼儿园在职教师）、中学教师组（含中职学校教师），共12个组。
（四）篆刻大赛。
参赛对象为全区中小学在校学生，在职教师，社会人员。

设手工篆刻、机器篆刻两个类别。每类分为小学生组、中学生组（含中职学生）、教师组（含幼儿园在职教师）、社会人员组，共8个组别。
五、奖项设置
（一）等级奖。

各赛项按照一定比例分设一、二、三等奖，每人每个赛项限报1个作品。

（二）指导教师奖。

经典诵读大赛，每件作品限报2名指导教师；讲解、书写、篆刻大赛，每件作品限报1名指导教师（篆刻大赛教师组参赛者不设指导教师）。同一作品的参赛者不得同时署名该作品的指导教师。同一赛项内，指导多个获奖作品的指导老师奖以最高奖项为准。同时设若干组织工作成绩突出单位和个人奖（具体说明见附件4）。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参赛单位要高度重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语言文化、语言文明、语言交流等方面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将诵写讲大赛纳入工作计划，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活动细则等，落实活动经费，切实开展好系列比赛，广泛宣传报道活动的特色和亮点，营造良好氛围。

（二）规范办赛。各参赛单位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规范办赛。压实安全管理责任，针对性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安全办赛。要向参赛者强调版权意识，严禁滥用他人作品参赛。大赛为公益性赛事，任何单位不得以大赛名义向参赛者及参赛单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大赛组织方享有对参赛作品进行公益性展示汇编及信息网络传播等权益，参赛者拥有署名权。寄送的作品实物，赛项要求中明确不予退还的，视为参赛者向大赛组织方转让作品实物的所有权。

（三）确保质量。各参赛单位要积极整合资源，参照《重庆市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评审细则（试行）》（附件2），确保作品质量，区教委、区语委办组织专家评审，从中遴选优秀作品参加重庆市第十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相关参赛作品信息须填报准确、规范，作品标题、所在单位等须用全称，不得出现错别字、错误名称、不规范表述等。
（四）报送要求。以成员单位、校（园）为单位，各赛项相应组别可报送1—2个作品。报送截止时间：2026年3月31日前，各赛项相关作品视频、各类赛项汇总表（附件3）（U盘拷贝）、作品实物等，交至指定地址。本次活动方案、总结及宣传材料等发送邮箱547775749@qq.com，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联系人：张老师，电话：023-64562678。
地址：南川区教师进修学校语言文字信息技术科（C栋114室）。

附件：1.南川区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作品相关要求
2.重庆市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评审细则（试行）

3.南川区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作品汇总表

4.南川区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组织工作成绩突出单位和个人评选说明

重庆市南川区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南川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3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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